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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競爭優勢，要求特定人與其約定在在職期間或
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
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工作」1。基此，競業禁止
規範要可分為在職期間的競業禁止及離職後的競
業禁止，本文即擬依此分類，討論競業禁止規範
在臺灣實務界所發生之法律爭議，以及臺商企業
的因應之道。

一、前言

隨現代企業為保護其生產技術、流程、產品
配方、客戶資料等重要資產，多會與員工訂定競
業禁止條款，這對往返兩岸進行商業活動的臺商
尤其重要。依勞動部之定義，「競業禁止」係指
「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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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勞動部勞動關係司（2017），《簽訂競業禁止參考手冊》，頁 2，網頁：勞動部網站，https://www.mol.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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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職期間的競業禁止規範

（一）營業秘密保護實務發展現況

    臺商雇主多會於工作規則或與勞工所簽署
之僱傭契約訂定競業禁止條款，明確約定在職期
間之禁止或限制競業範圍及態樣，以使勞僱雙方
都有明確的遵循標準。常見規範內容如：

1.「乙方於在職期間內，不得經營與甲方類似或
有關之事業，亦不得兼任甲方以外之相關職
務」；

2.「乙方於在職期間內，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
不得為自己或他人名義經營或投資與甲方業務
相同或類似之事業，亦不得擔任與甲方業務相
同或類似之公司、商號之受僱人、受任人、承
攬人、合夥人或顧問」；

3.「乙方於在職期間內，在未取得甲方書面同意
前，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從事任何與甲
方業務相同或類似之交易、業務／營業或職
業」；

4.「乙方保證乙方及關係人未經甲方同意，不經
營或出資與甲方類似或職務上有關之事業，亦
不得兼任甲方以外之相關職務」等。

但若無相關約定時，解釋上除經理人可依公
司法第 32 條及民法第 562 條規定進行檢驗外，
就屬於僱傭（或勞動）關係之一般員工的情形，
曾有法院指出，基於員工之忠實義務，在職期間
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辦理同類之營業事務，否則
同業競爭之結果，勢必有利員工自己或第三人並
損害雇主利益 2。員工亦不得在職期間從事或兼
職與雇主相同或類似之業務工作，以免危害雇主
之競爭力 3。上開判決係依據僱傭契約之忠實義
務，認定競業禁止的範圍，但在欠缺具體明文規
範之情形下，此種由推導出來的競業禁止義務，

仍然非常抽象，須視個案具體情形加以判斷，值
得臺商特別注意。例如，有判決指出，競業禁止
乃雇主為避免員工於任職期間所獲得其營業上之
秘密或與其商業利益有關之隱密資訊，遭員工以
不當方式揭露在外，造成雇主利益受損，故個案
中認定員工的行為是否違反競業禁止義務時，應
一併審酌雇主有無上開受保護利益 4。

此外，亦曾有臺商企業面臨已約定競業禁止
時，員工能否主張限制或禁止範圍過於嚴苛？有
判決指出，員工對雇主既有忠實義務，為免員工
因知悉雇主營業資料而作不公平競爭，雙方約定
於在職期間，未得雇主允許，員工不得為自己或
第三人辦理同類之營業事務，並無不可 5。亦有
判決進一步指出，競業禁止約款係雇主為保護其
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與受僱
人約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
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此
類約款須具必要性，且所限制之範圍未逾越合理
程度而非過當者，當事人方受其拘束 6。換言之，
法院一方面肯認競業禁止條款之必要性，但另方
面認為限制或禁止之範圍必須「未逾越合理程度
而非過當」。從而，臺商雇主雖可就競業禁止為
規定或約定，但限制或禁止之範圍是否合理、必
要，仍須接受司法機關審查。

當雇主與員工間有明確規定或約定競業禁止
時，通常也會明訂違反時之效果。例如：於工作
規則中明訂一定程度之懲戒，或於僱傭契約中約
定給付違約金。但若無預先約定違反之法律效果
時，雇主或可能依雙方之契約關係，主張債務不
履行及請求損害賠償（例如：受有客戶流失、交
易獲益減少之損害）。法院亦曾指出：在現代工
商發達之社會，如員工於利用職務上機會取得所
屬企業的資源，合謀與其他公司為不正當之營業
競爭，致使該企業流失其原有的客戶，而遭受
損害者，亦屬違反善良風俗 7，企業得依民法第

註 2、臺灣高等法院 94年度重上字第 215號民事判決。
註 3、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重勞上字第 39號民事判決。
註 4、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重勞上字第 24號民事判決。
註 5、臺灣高等法院 94年重上字第 215號民事判決。
註 6、最高法院 104年度臺上字第 1589號民事判決。
註 7、最高法院 106年度臺上字第 169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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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條第 1 項後段請求損害賠償 8。

最後，值得臺商注意者，在員工為經理人時，
倘若違反公司法第 32 條或民法第 562 條之競業
禁止規定時，其競業行為並非當然無效，而是臺
商雇主得依民法第 563 條之規定，請求該經理人
將其因競業行為所得之利益，歸給雇主 9。

三、離職後的競業禁止規範

員工對雇主所負競業禁止義務，原則上於雙
方勞動關係終結後即告終止，故倘臺商企業欲繼
續保護營業利益或競爭優勢，則必須與員工另行
約定競業禁止義務等，實務上常見企業以工作規
則或勞動契約限制勞工離職後之就業自由，要求
員工於離職後一定期間內不得從事與雇主相同或
類似之工作，違者則應賠償一定數額之違約金。
但對離職員工而言，此約定係拋棄權利或限制其
權利行使，故法院特別諭示，企業所限制之時
間、地區、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
習慣上，必須合理適當且不危及該員工之經濟生
存能力 10，臺商在制訂競業禁止規範時應特別留
意。

詳言之，根據司法實務多年以來逐案累積之
判斷標準及主管機關之函釋 11，立法院乃於 104
年修正勞基法，增訂第 9 條之 1，針對離職後之
競業禁止約定，明文規範其應符合一定之要件，
包括其所約定之競業禁止期間、區域、職業活動
之範圍及就業對象，不能逾越合理範疇。

曾有臺商企業詢問，離職後的競業禁止期間
約定多久才屬合理範疇？依據現行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明訂：「競業禁止之
期間，不得逾越雇主欲保護之營業秘密或技術資
訊之生命週期，且最長不得逾 2 年。」，可知競

業禁止期間之合理範疇，必須配合原雇主所欲保
護的商業資產生命週期，此與勞基法第 9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有關雇主須有「值得保護之利益」
之規定相呼應，最長不得超過 2 年，亦有判決認
定，房屋仲介業限制離職員工離職後 1 年內，不
得在原雇主營業區域內經營或受僱於其他類似行
業，該等限制期間雖不到 2 年仍屬過長 12。

另一個臺商企業常見問題，則是如何限制競
業禁止區域始屬合理？究竟是限於臺灣境內，或
是可以及於國外？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競業禁止之區域，應以
原雇主實際營業活動之範圍為限。」，且勞動部
106 年 4 月 12 日勞動關 2 字第 1060125770 號
函說明三釋示：「競業禁止區域包含境內及境外，
即不以原雇主所在之區域為限，若有實質競爭行
為，損害原雇主商業利益，在境外亦應包含在內，
至於是否合理，應由法院斟酌具體個案實質認
定，以因應國際經貿之現況。」可知競業禁止之
區域不限於原雇主營業場所所在地，而是可以涵
蓋原雇主有實際進行營業活動之區域，且不以臺
灣境內為限，至於限制之區域範圍是否合理，仍
由法院依具體個案判斷，臺商不可不知。有判決
認定，員工原擔任的職務是一般房仲經紀人，職
位不高，無從得知營業秘密，即使離職後再從事
相同行業，亦不致對原雇主之營業有所妨礙或有
何不正競爭，故雖然限制的範圍是原雇主營業場
所相同之行政區即桃園市桃園區，仍已逾合理範
圍 13。

另外，對離職員工轉職的職業活動、新工作
的公司或領域可以如何限制，較不致被認為超過
合理範疇 ? 這也是一個常見問題，依據勞基法施
行細則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明訂：
「三、競業禁止之職業活動範圍，應具體明確，
且與勞工原職業活動範圍相同或類似。四、競業

註 8、有關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可參酌上開最高法院發回後所作成之二審判決，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年
度重勞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

註 9、最高法院 81年臺上字第 1453號民事判例、最高法院 96年度臺上字第 923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684號民事判決。
註 10、最高法院 103年度臺上字第 793號民事判決。
註 11、王佳惠 (2016)，〈勞基法增訂第 9條之 1競業禁止規定之探討 (上 )〉，《司法週刊》 1820期。
註 12、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勞上易字第 138號民事判決。
註 13、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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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就業對象，應具體明確，並以與原雇主之
營業活動相同或類似，且有競爭關係者為限。」，
合理範疇之判斷標準為是否與勞工原職業活動範
圍之營業活動相同或類似。

另外，依據勞動部 106 年 4 月 12 日勞動關
2 字第 1060125770 號函說明二：「實務上，競
爭對象以惡意挖角進行不當競爭，例如以設立不
同營業項目之公司為方式，僱用有接觸原雇主營
業秘密之勞工，或將挖角後之勞工佯裝約定與原
職業活動完全無關之職務等，原雇主之員工雖形
式上從事無關聯之職業活動，但其若實際上從事
原有職業活動之工作及洩漏營業秘密，由法院斟
酌具體個案實質認定該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效
力，以保護原雇主正當利益。」，可知主管機關
採實質認定標準，假如勞工的新雇主與原雇主有
競業關係，雖然勞工表面或形式上從事的是和原
職業活動無關的職務，但是如果實際上仍是從事
原有職業活動的工作，還是可以就個案具體的實
際情況認定，不受勞工新工作的職務名稱或任職
單位名稱的拘束。臺商在企業經營時常遇到員工
跳槽問題，對上述勞動部解釋，應可多予注意。

四、結論

綜上所述，競業禁止規範所衍生的爭議，是
勞動法上長久以來的課題，涉及員工生存權之保
障與雇主營業合理正當利益間如何謀求平衡，實
為臺商企業所面臨之重要問題。在勞基法第 9 條
之 1 等規範制定後，法律已明文化離職後競業禁
止規範，但就在職期間之競業禁止規範，以及細
節上的執行與解釋，均仍存有實務上爭議，建議
臺商企業可以按自己之需求，依據勞動部所提供
之手冊，一併檢視企業內人員在職期間及離職後
之競業禁止設計是否不足，必要時徵詢法律顧問
的意見，俾以最大程度公平且合理的謀合企業利
益及員工工作權。

當然，在已有競業禁止行為發生時，為避免
損害擴大，臺商企業可於訴訟前或訴訟中聲請假
處分，禁止員工繼續從事競業行為，或為避免員
工脫產及促使員工遵守競業禁止義務，而對該員
工依法採取假扣押等行動。此部分在臺商員工往
來兩岸時，更涉及員工財產所在地及法院管轄等
細部問題，建議必要時尋求法律顧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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